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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关

重要论述的最新实践成果，创新性地将新时代民族工作实

践与理论结合起来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化，体现了宁夏社会

各界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开展各项工作的信

心和决心。2021年宁夏颁布实施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促进

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条例》是我国在民族地区推进“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法的生动具体实践。

宁夏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立法问题

宁夏回族自治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立法工

作具有开拓性和代表性，对于促进宁夏地区社会发展具有

重大的意义。但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容的不断充实

以及目前中国关于民族工作的时代特征的转变，有关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立法仍存在着如下问题：

首先，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立法实践中

倡导性规范较多、强制性规范不足，缺乏对“铸牢”的刚

性约束。纵观宁夏有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

的地方立法，倡导性规范的数量远远多于强制性规范，主

要原因在于宁夏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法实践

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具有一定

程度的复杂性，同时也具有特殊的区域性和民族性，出现

了诸多需要地方政府通过立法解决但又不宜直接设定法律

权利义务的某些具体事项，所以倡导性规范的出台就在所

难免。但是由于这种倡导性规范不涉及权利义务的设定，

因此只具有倡导性，不具有强制性，这也就决定了这些法

规政策不太可能具有确定性和执行适用性，也缺乏法律规

范应该具有的刚性和可操作性，不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立法实践的发展以及对“铸牢”的巩固和深化。

其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法公众认知较

少，法律现实规范性较薄弱，立法的群众基础有待进一步

拓展。宁夏有6.64万平方公里土地，生活着回族、汉族、满

族、壮族等48个民族，全区少数民族人口259万，占总人数

的35.95%。宁夏地区历史发展过程中各个民族相互交流、

相互融合，已成为一个和谐统一、密不可分的整体，但是

由于宁夏处于西北偏远地区，教育资源较匮乏，难以将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生产生活相结合，导致一些群众对民

族团结和民族工作乃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了解处于较

为浅显、表面的状态，使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相关立法的群众基础不足，增加了地方立法实施的难度。

以立法和法律规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

我 国 民 族 工 作 和 法 治 建 设 创 新 ， 群 众 对 于 相 关 立 法 的 认

知、理解、认可尚处于较低水平。立法是“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根本保障，同时也是起点，最终立足于增

进各民族人民共同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与建立各民族人民

共同的精神家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最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宣传教育的

力度不足。目前地方政府在制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

的法律法规时由于缺乏对基层的了解导致对已制定或者将

要制定的法律法规宣传教育不足，使人民群众对“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策措施不了解或者产生偏差，不

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工作在人民群众中

深入推进，人民群众对立法实践了解不足，易导致立法工

作脱离群众，与社会发展实际相脱轨。

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治实践的思考

党 的 十 八 大 召 开 以 来 ， 宁 夏 社 会 各 界 深 入 贯 彻 落 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关于民族工作的重

要论述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视察宁夏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依法治国，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

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

立法出发，坚定不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动

宁夏各项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10]新时代下，我们必须高

标准、高质量地推动“铸牢中华民族社会共同体意识”工

作，尤其是坚持用法律思维加强“铸牢中华民族社会共同

体意识”的相关立法工作，促进民族地区各项事业高质量

发展。

首先，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法实践能

力，在倡导性规范的基础上增加强制性规范，“软硬”兼

施，让“铸牢”通过立法和法治途径得以有效落实。“铸

牢 中 华 民 族 共 同 体 意 识 ” 的 法 治 进 程 可 以 说 是 永 远 在 路

上，必将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需要一个稳定平和的环

境。如果主要以倡导性规范来对社会进行约束，显然是不

够的，我们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强制执行来确保推进“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法实践的实施进程，如对公共

文化场所规定应当设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宣

传教育内容，对公民则要求不得破坏民族团结、侵犯少数

民族风俗习惯等。归根结底，必须要通过强制性规范来实

现，没有刚性法律法规就没有安定团结的社会秩序。

其次，广泛宣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法知

识，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在普法中加大立法知识和立法意

义的宣传力度，让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立

法获得最广泛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理解，让立法为广大人民

群众的利益和权利提供更加有力的政治保障。各级党委政

府及社会组织都必须承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责任，强化群众性“五个认同”的思想教育才能为“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法实施提供有力的后盾。

最后，加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构建和

谐民族关系是当今新形势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立 法 实 践 最 基 本 的 社 会 条 件 。 民 族 团 结 进 步 创 建 是 当 前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路径和关键突破口，

目前已经融入各民族人民工作和生活中。在民族团结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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